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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征集活动方案

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实现河

湖“清水绿岸、鱼翔浅底”，海湾“水清滩净、鱼鸥翔集、人海和

谐”美丽景象，建设美丽中国好经验好做法的集中展示和具体体现，

是人民群众身边的优质公共生态产品。开展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

秀案例征集和推广宣传活动，有利于在全社会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

生态文明思想，指导深化水生态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治理，为各地

编制实施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

规划提供借鉴。为组织做好相关工作，制订本活动方案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是指，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

理理念，通过采取有效措施系统解决当地水生态环境或海洋生态环

境问题，或保护当地优良生态环境不退化，使河湖保持或恢复“清

水绿岸、鱼翔浅底”美丽景象，使海湾实现“水清滩净、鱼鸥翔集、

人海和谐”美丽景象，让老百姓获得感、幸福感明显提升的成功经

验和做法。本方案所称河湖，可以是完整的河湖，也可以是河湖具

备一定生态完整性的重要河段或湖区；所称海湾，可以是完整的海

湾，也可以是海湾具备一定生态完整性的重要区段。相关河湖、海

湾原则上应设有省控及以上监测断面（点位）。

（一）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
1. 水资源方面：河湖生态流量（水位）得到保障，具有稳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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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给水源（含再生水），水的流动性较好（或水文过程与当地自然

条件契合度高），稳定实现“有河有水”。

2. 水生态方面：河湖水生态系统良好，河湖水域及其缓冲带生

态环境功能得到维持或恢复，水生植被覆盖率达到适宜水平，生物

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，稳定实现“有鱼有草”。

3. 水环境方面：河湖水环境优美，河湖流域各类污染物排放得

到有效控制，河湖水质实现根本好转或水质稳定达到优良，能够持

续满足人民群众景观、休闲、垂钓、游泳等亲水需求，公众的获得

感、幸福感明显提升，稳定实现“人水和谐”。

（二）美丽海湾优秀案例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
1. 海湾环境质量良好：湾内各类入海污染源排放得到有效控制，

海水水质优良或稳定达到水质改善目标要求，海岸、海滩长期保持

洁净，海滩垃圾、海漂垃圾得到有效管控，稳定实现“水清滩净”。

2. 海湾生态系统健康：海湾自然岸线、滨海湿地、典型海洋生

境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，海湾生态服务功能得到维持或恢复，

稳定实现“鱼鸥翔集”。

3. 亲海环境品质优良：海湾生态环境优美，公众亲海空间充足，

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等环境质量优良，能够持续满足人民群

众景观、休闲、赶海、戏水等亲海需求，稳定实现“人海和谐”。

二、征集对象和流程

自 2021年起，生态环境部每年组织一次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

秀案例征集活动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3月上旬，生态环境部启动征集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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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4月底前，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将符合基本条件的案例报送

至省级生态环境部门，一个城市每次报送数量不超过 1 个；跨行政

区域的河湖、海湾经协商后，可由流域、海域内相关地级生态环境

部门联合报送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流域（海域）生态环境监督

管理局协助做好组织工作；

（三）5月底前，各省份选取不超过 5个案例，报送至生态环境

部；

（四）6月，生态环境部对各省份报送的优秀案例在生态环境部

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征求社会意见。公示期一个月。

公示结束后，生态环境部综合各方面意见，组织整理形成全国

优秀案例，并进行集中展示。

三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美丽河湖

应客观反映河湖水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和开展工作，具有一定的

典型性和先进性。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 水资源、水生态和水环境等方面（或其中特别突出的某一方

面）治理成效，着重对比治理前后河湖及周边生态环境的重要变化。

2. 采取的主要治理措施、制度政策和长效机制等，以及对周边

和上下游河湖区域等的良好促进效果。

报送材料形式及要求：治理前后对比的代表性图片（不超过 10

组）、3-5分钟视频短片和概括性文字说明材料（不超过 1200字），

文字材料应突出重点和特色，具有较强可读性并尽可能使用量化数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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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美丽海湾

应客观反映海湾生态环境保护成效和开展工作，具有一定的典

型性和先进性。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 海湾生态环境和亲海空间状况，对于近期开展了生态环境综

合治理的海湾，着重对比治理前后的海湾及周边生态环境的重要变

化，说明治理成效。

2. 采取的主要管理措施、制度政策和长效机制等，以及对相邻

海域和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良好促进作用。

报送材料形式及要求：治理前后对比的代表性图片（不超过 10

组）、3-5分钟视频短片和概括性文字说明材料（不超过 1200字），

文字材料应突出重点和特色，具有较强可读性并尽可能使用量化数

据。

四、宣传展示

（一）推出专栏

在生态环境部“一网双微”，省级、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态环境

部门官网、主要新闻媒体等开设专栏，每年 8月底前将本年度征集

的全国优秀案例集中展出，让群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治理成效、河湖

海湾之美，让各地“学有榜样、行有示范、赶有目标”。

省级、地市级可按照“边征集、边展示”的方式，每年自 3 月

上旬征集活动启动之日起，即可对本级行政区域内征集到的优秀案

例进行展示。

（二）权威发布

每年 8 月底前，发布全国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相关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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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通稿，组织人民网、新华网等重点新闻媒体和网站予以刊发和报

道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对展示的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，如出现河湖断流干涸、

水生态破坏、水质恶化等情况，海湾自然岸线减少、典型生态系统

退化、水环境恶化等情况，公众可通过“12369”举报热线反映问题

或投诉，生态环境部及省级、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将及时组织有关

单位核实。经核实，如问题属实，将不再作为优秀案例展示，有关

情况向社会公开。

近三年发生生态环境群体性事件或者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环境

事件的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重大问题尚未整改完成的河

湖、海湾，不得作为优秀案例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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